海宁市工商局2011年度年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自2012年3月1日起，海宁市工商局将对2011年12月31日前由本局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进行2011年度年检。
请应当参加年检的企业登陆海宁市工商局网站（网址：www.zjhngs.gov.cn）点击“网上年检”（浮动图标）或直接到所在地工商所，查看和获取《年检须知》及其他有关年检资料，按要求进行网上年检申报（领取数字证书的企业应通过数字证书进行登陆和申报）。农民专业合作社不需参加年检。股份有限公司按其登记机关要求申报年检。外商投资企业年检办法另行通知。
企业数字证书（即电子执照）如已丢失、失效，或办理过变更登记但数字证书未进行过相应更新的，请及时到所在地工商所或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工商窗口补办、更新。
各工商所受理以下区域内企业的年检：市场工商所（皮革城大厦一楼）——海洲街道、马桥街道、斜桥镇、皮革城；硖石工商所（文宗路12号）——硖石街道、海昌街道、经济开发区；袁花工商所——袁花镇、尖山新区（黄湾镇）；盐官工商所——盐官镇、丁桥镇、观潮风景区；长安工商所——长安镇、周王庙镇、农业综合开发区；许村工商所——许村镇。
2011年度年检截止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请应参检企业务必在年检截止日前将年检书式材料报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到年检截止日仍未申报年检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依法予以处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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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二年三月一日
